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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水晶體為透明、雙凸型構造，主要功能為折射光線並提供視覺調節。

水晶體自胚胎時期發育後，即沒有血流供應與神經支配，主要倚賴房水提

供養分，並藉此排除代謝廢物。成年人的水晶體直徑約為 9mm，前後徑厚

度約為 5mm，重量約 255mg。水晶體的組成包括囊袋(capsule)、水晶體上

皮細胞(epithelium)、皮質(cortex)、水晶體核(nucleus)，而囊袋又可以所在

位置區分為前囊與後囊。 

白內障主要為水晶體混濁，其機轉包括：晶體內物質堆積及硬化、皮

質纖維增生、晶體蛋白(crystallins)變性、色素沉澱、離子通透性感變等。

白內障會使視覺受到影響，其症狀包括：視力模糊、夜間視力下降、在昏

暗的燈光下無法閱讀、對比敏感度下降、辨色力減弱、在光源旁可產生眩

光，偶爾會有雙影症狀出現。此外，若 55 歲以後，視力/度數於短時間內

有急遽變化，亦應考量是否為白內障所致。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統計，白內障是

全世界造成失明及視覺障害的主要致因(約佔 47.9%)。2002 年時，白內障

造成可逆性失明人數在全世界共有 1700 萬人，根據推估，至 2020 年時，

該人數可能突破 4000 萬人。而白內障的發生率依照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

開發中國家及農村地區居民，不但有較高的白內障發生率，且在年齡上有

早發之傾向。若以白內障手術次數估算，在西太平洋區域，其白內障手術

比率約為 1000 次手術/百萬人/年，東南亞區域其白內障手術比率約為 2400

次手術/百萬人/年(1)。 

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09 年國民健康訪問暨藥物濫用調查，12

歲以上受試者自述有白內障的比例為 6.8%(完訪樣本數 22079 人)，男性比

例為 5.6%(完訪樣本數 10408 人) ，女性比例為 8.0%(完訪樣本數 11671 人

)，女性比例高於男性。在 45 至 64 歲男性受試者中，自述有白內障的比例

為 4.1%，65 歲以上男性其比例達 37%；45 至 64 歲女性受試者中自述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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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障的比例為 6.5%，65 歲以上女性其比例高達 47.2%
(2)。 

白內障的危險因子，包括：年齡、吸菸、酒精使用、低教育程度、生

活習慣不佳(如：營養缺乏、缺乏運動)、代謝症候群、糖尿病、血糖控制

不良、類固醇使用(口服、注射或吸入)、紫外線暴露、既往眼科疾病(如：

虹彩炎(Uveitis)、色素性視網膜炎(Retinis Pigmentosa))、過去眼科手術史、

外傷、紅外線、游離輻射、基因因素、三硝基甲苯暴露等(3)(4)(5)(6)(7)(8)。亦有

文獻報導懷疑體內鉛累積量及雷射暴露與白內障有關(9)(10)。 

若以種類區分，白內障大致可分為老年性、先天性、藥物引起、創傷

性、代謝性、(游離)輻射性、紫外線、紅外線等；若以部位區分，白內障

可分為：核硬化性白內障(Nuclear Sclerosis or Nuclear Cataract)、皮質性白

內障(Cortical Cataract)、後囊下性白內障(Posterior Subcapsular Cataract)，其

他尚包括前囊下性白內障 (Anterior Subcapsular Cataract)、後極白內障

(Posterior Polar Cataract)等。 

二、具潛在暴露之職業 

工作中可能長期或大量暴露於紅外線、紫外線、游離輻射、三硝基甲

苯等危害者(11)(12)(13)，如： 

(一)高爐工人。 

(二)熱金屬操作的製造業，如鐵鍊製造工人。 

(三)玻璃吹製工人。 

(四)雷射的使用者。 

(五)焊接工人，其中包括從事電弧焊、金屬焊、及碳焊等作業者。 

(六)長期從事戶外工作者，如：農夫、建築工人、漁夫、花農、高爾夫球

童、救生員、露天採礦工人、伐木工人、軍人、油田工人、管線維修

工人、郵差、鐵路修護工人、馬路修護工人、滑雪教練等。 

(七)螢光燈的使用者 

(八)低壓水銀燈(殺菌燈)的使用者 



 頁 4 

(九)高壓水銀燈的使用者。 

(十)從事游離輻射相關醫療工作者，如：放射科醫師、放射師、心導管醫

師。 

(十一)核電廠員工。 

(十二)反應爐及加速器員工。 

(十三)員工從事放射性礦石之提煉與加工、放射性物質之準備與作業、放

射性化學品和藥品的準備與作業、發光放射性產物之製備及應用

等。 

(十四)從事各種農產品的保存及分析研究者。 

(十五)高空飛行員。 

(十六)工作中會處理、接觸三硝基甲苯 Trinitrotoluene(TNT)者。 

(十七)其他類似性質的行業。 

三、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 

白內障診斷主要依靠病人主訴、過去病史等資訊，搭配眼科檢查，如

：將光線照射入瞳孔，正常情況下會呈現紅反射(red reflex，或稱視網膜紅

反射)，若有暗點或陰影，則需考量是否有水晶體混濁、玻璃體出血或其他

問題。而一般最常使用裂隙燈(Slit-lamp)檢查水晶體，必要時進行散瞳檢查

。使用裂隙燈檢查確定混濁之部位外(如：核硬化型白內障、後囊下型白內

障、皮質型白內障等)，亦應排除其他因視網膜、視神經、玻璃體等因素造

成之視力減損。 

常見可能引起白內障的原因如下(14)： 

(一)老年性白內障(Senile Cataract) 

屬於最常見的白內障類型，一般發生於 60 歲以後，但有可能 40 歲

左右即產生。以出現的部位區分，包括：核硬化性、皮質性、後囊下性

，上述三者可能單獨出現或共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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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天性白內障(Congenital Cataract) 

根據美國統計，發生率介於萬分之三至萬分之四(活產數)，可能為

單眼或雙眼。一般而言，雙眼先天性白內障通常與系統性疾病、基因突

變、遺傳、代謝等問題有關，而單眼先天性白內障通常與發育不良相關

。先天性白內障可能影響部位包括前囊、皮質、水晶體核。 

(三)藥物引起白內障(Medication Induced Cataract) 

其中又以皮質類固醇的長期使用最為常見，可能造成後囊下性白內

障。Phenothiazine、Spironolactone、Nifedipine、Amiodarone、Chloroquine

、 Mepacrine、heavy smoking、beer drinking 等，被發現會增加罹患白

內障之風險(15)(16)，其發生部位依不同致因而有所不同。 

(四)代謝性白內障(Metabolic Cataract) 

如糖尿病患者因血糖過高，葡萄糖被轉化為山梨醇，堆積在水晶體

內，水晶體吸收水分造成纖維變性而產生混濁，其中以後囊下性、皮質

性較為常見。除糖尿病外，威爾森氏症(Wilson Disease)、半乳糖血症

(Galactosemia)、強直性肌營養不良症(Myotonic Dystrophy)等因素亦與白

內障有關。 

(五)創傷性白內障(Traumatic Cataract) 

因鈍傷、穿刺傷、化學性灼傷、電傷害等因素造成水晶體混濁。鈍

傷可能導致水晶體出現玫瑰花樣混濁、點狀混濁、全晶體混濁等。穿刺

傷會造成囊袋破裂，房水會進入水晶體內，引起水晶體纖維腫脹與混濁

，此變化通常在受傷後幾天內發生。電傷害之白內障其形態與鈍傷造成

之白內障類似。 

(六)輻射(游離)性白內障(Radiation Cataract) 

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及車諾比事件後，相關研究發現游離輻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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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會造成白內障的產生，通常為後囊下性，可能影響到皮質，造成後極

皮質混濁並產生空泡，亦有文獻提及可能造成前方皮質混濁。 

(七)紫外線致因白內障 

紫外線分為 UV-A(315 - 400 nm)、UV-B (280–315 nm)及 UV-C (100 - 

280 nm)，其中 UV-C 會全數被角膜吸收，會被水晶體所吸收，部分 UV-B

及 UV-C 穿透角膜，被房水吸收後，水晶體約會吸收 30-40%的 UV-A及

2%的 UV-B，但 UV-B 的致白內障效應卻比 UV-A 來得明確。流行病學

調查中，UV-B 暴露被認為是皮質性白內障確定的危險因子，其他仍有

部分證據認為紫外線暴露與核硬化性白內障及後囊下性白內障有關。 

(八)紅外線致因白內障 

吹玻璃工人、高爐工人等可能因紅外線暴露造成白內障，主要可能

造成晶體後方皮質混濁，前囊可能變性剝離。  

四、流行病學證據 

有關(游離)輻射性白內障的研究，早期認為該輻射效應屬於確定效應

(deterministic effect)，即有一閥值劑量(threshold)，如：產生可偵測之水晶

體混濁為 5Sv，而產生有症狀的白內障為 8Sv
(17)，但此類研究多半有「追

蹤時間間隔較久、暴露劑量較高，或偵測早期水晶體變化的敏感性不足」

等侷限 (18)。在後續的相關研究，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將「可偵測之水晶體混濁或有

症狀的白內障」閥值定為 0.5Sv，後來 ICRP Publication 118 (2012)建議水晶

體等價劑量(equivalent dose)為平均為 20mSV/year，即 5 年累積劑量不得超

過 100mSv，且任一年水晶體等價劑量不得超過 50mSv
(19)。而近期的研究

認為白內障的(游離)輻射效應可能屬於機率效應(stochastic effect)，亦即只

要有暴露，就有可能增加產生白內障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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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游離輻射的相關研究方面，目前認為，紫外線暴露與白內障產生

可能有累積劑量關係(20)。而在暴露於 80–400 mW/cm
2
(等同 800 – 4000 

W/m
2
)紅外線下，持續 10 至 15 年，亦可能導致晶體混濁(21)。國際非游離

輻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ICNIRP)於 2013 年建議使用分光輻射光譜儀(Spectroradiometer)

對所暴露之紅外線進行測量，其光譜輻照度(Spectral irradiance)於長時間暴

露時(當時間(t)≧1000 秒)，建議應低於 100 W/m
2，若在寒冷的環境中工作

，則長時間暴露之光譜輻照度限制可提升至 300 W/m
2
 (10℃時)及 400 W/m

2
 

(0℃時)；短時間暴露時(當時間(t)＜1000 秒)，建議應低於 18 t
–3/4

x10
3
 W/m

2
(

註：t=秒)。在上述暴露限制下，應無因高溫造成之白內障效應 (22)(23)。 

我國職業傷病通報系統自 2007 年至 2015 年 8 月，共有 9 位個案通報

為職業性白內障，其中 2 位為創傷性白內障，另外 7 位為非創傷性白內障

。此 7 位個案皆為男性，發病時年齡介於 27 至 58 歲，工作年資為 3 至 32

年，其疾病診斷於職業暴露後 2 至 27 年。在職業別區分方面，有 5 位為焊

接工人，另外 2 位分別有長時間日照暴露及游離輻射暴露之工作史(24)。 

根據法國國立安全研究所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 et de sécurité 

(INRS)所列之職業病表(25)，一般性職業病或農業相關職業病中，主要認列

之目標疾病有輻射性白內障及熱射線(熱輻射)致因白內障。在輻射性白內

障的認定，其工作內容包括接觸 X 光、天然或人造射源，或其他粒子發射

源，如：放射性礦石之提煉與加工、放射性物質之準備與作業、放射性化

學品和藥品的準備與作業、發光放射性產物之製備及應用、放射性物質和

X 光之實驗室測量、研究、放射治療和 X 光機之製造、醫護工作人員於醫

療環境中有游離輻射暴露、其他使用 X 光、放射性物質之行業或企業、各

種農產品的保存及分析研究，上述職業暴露時間建議為 10 年。而熱射線(

熱輻射)致因之白內障之認定，其工作內容包括從事玻璃、冶鐵等有高溫輻

射暴露的相關工作，職業暴露時間建議為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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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職業病認定指引方面，德國聯邦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sschutz und Arbeitsmedizin (BAuA)公布之職業病

指引 2402 號「游離輻射致因疾病」中提到：在大於 2Sv 的輻射劑量暴露

下，可能導致水晶體後極混濁；而職業病指引 2401 號「熱射線引起之白內

障」內提及：職業暴露上有玻璃燒製、金屬冶煉等可能暴露於紅外線(波

長 750nm 至 2400nm)之工作，通常有 20 年以上的持續暴露，裂隙燈上可

見水晶體後極變化，通常會出現後囊下泡狀變化、星型或碗型混濁，也可

能有前囊表層剝離之情形，經常發生在 40 歲之前，需與老年性白內障做鑑

別診斷。此外，診斷時需排除其他可能致因(26)。 

根據日本全國勞動安全衛生中心聯絡會議―情報公開推進局之資料(27)

，一個企業暴露於游離輻射引起急性輻射症、輻射皮膚病如皮膚潰瘍、輻

射眼疾病如白內障、放射性肺炎、造血障礙如再生障礙性貧血、骨壞死等

輻射損傷(第２号５)中提到：游離輻射的急性暴露會導致白內障的產生。

補充說明中，提及其必須有顯著之游離輻射暴露，使水晶體混濁，造成視

力損失；暴露的認定標準為：三個月內水晶體等價劑量超過 200 侖目(即 2

西弗)，或在超過三個月的時間水晶體等價劑量超過 500 侖目(即 5 西弗)，

且開始暴露至少一年後才發生該疾病。慢性游離輻射暴露，通常是少見的

。若有慢性暴露，需評估並確認其眼部所接受的水晶體等價劑量值。紅外

線的暴露會導致視網膜灼傷，並造成眼部疾病或皮膚疾病，例如白內障(

第２号２)中提到：工作中暴露於紅外線(從事製鐵、製鋼、玻璃製作等工

作)，有永久性累積之影響，會導致白內障等眼部疾病。微波的暴露會導致

眼部疾病，如白內障(第２号４)亦提及：眼睛暴露於 100 至 10000 兆赫的

微波(其波長介於無線電波及紅外線間)，可能因眼睛的溫度上升，造成水

晶體混濁，導致白內障。 

根據歐盟職業病診斷指引(28)，游離輻射致因疾病 Diseases caused by 

ionizing radiation 中提到：游離輻射致因白內障之最短暴露強度(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要需視工作中所接觸之游離輻射而定，如眼部累積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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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過 10 Gray for X-rays 或 8 Sv for neutrons (0.8 Gy)，最短暴露期

(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可能極短，最大潛伏期(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5 年，最短誘導期(Minimum induction period)為 1 年。而熱輻射致

因白內障 Cataracts caused by heat radiation 之職業暴露主要包括紫外線(如

：殺菌燈、電漿弧焊、電焊、高緯度區域之太陽輻射、工業雷射等)、紅外

線(如：太陽輻射、紅外線射源、工業雷射等)。光化性白內障(Actinic cataract)

經常發生在前囊及後囊下區域，其最短暴露強度(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需考量職業中有長期及重複性之 UV(A)與 UV(B)暴露，最短暴露

期(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為 1 年，最長潛伏期(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15 年。玻璃工人白內障(Glass workers’ cataract)(Heat-induced 

cataract)主要於晶體後方皮質發生網狀或不規則狀混濁，其最短暴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需考量職業中有長期及重複性之玻璃燒製

或金屬冶煉(超過 1500 度)造成之紅外線暴露，最短暴露期 (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為 1 年，最大潛伏期(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15 年。

熱致因白內障(Heat cataract)主要會造成晶體後方皮質混濁，點狀混濁可能

向皮質蔓延。其最短暴露強度(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需考量職業中

有微波之暴露(波長介於釐米至分米)，最短暴露期(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需視接觸之輻射強度而定，若接觸數百 mW/cm
2之高能輻射，可

能造成水晶體立即損傷，最大潛伏期(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15 年。 

另外，歐盟職業病診斷指引亦提到：Naphthalene 暴露可導致白內障的

產生，此一評估可搭配其他皮膚病灶(如：氯剉瘡)等參考判定；胎兒遭受

德國麻疹病毒感染，亦會造成其罹患先天性白內障。 

根據中國職業衛生標準「GBZ 35—2010 職業性白內障診斷標準」(29)

，職業性白内障之診斷原則需有明確的化學、物理等職業性有害因素接觸

史，以雙眼水晶體混濁改變為主要臨床表現，參考作業、環境、職業衛生

調查和工作場所有害化學物質濃度測定及輻射強度的測量資料，綜合分析

，排除其他非職業因素所致類似水晶體改變，方可診斷。裂隙燈顯微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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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或)水晶體攝影照相需具有下列表現之一：(a)水晶體周邊部皮質內有

灰黃色均勻一致的細點狀混濁，形成半環形或近環形暗影；(b)水晶體後極

部後囊下皮質有數個灰白色細點狀混濁及空泡。中毒性白內障參考中國職

業衛生標準「GBZ 45—2010 職業性三硝基甲苯白內障診斷標準」(30)，針

對工作中有長期三硝基甲苯暴露個案，在裂隙燈下觀察和(或)水晶體攝影

照相顯示水晶體周邊有明確的、完整的環形暗影，可不形成楔狀混濁，雙

眼病變一般呈對稱性的改變。若排除其他可能致因，可做職業性認定。至

於其他化學因素所致的中毒性水晶體損傷，應結合職業接觸史，排除其他

因素所致的水晶體損傷的改變。 

非電離輻射(非游離輻射)性白内障，主要包含微波白内障(短時間接觸

功率密度等於或大於 5mw/cm
2
)、紅外線白内障和紫外線白内障，其暴露標

準參考法規訂定值(31)。 

電離輻射(游離輻射)性白内障之診斷原則(32)為：有職業接觸史、眼晶狀

體受到急、慢性(職業性、個人劑量檔案記載其年劑量率和累積劑量)外照

射，劑量超過 1Gy(含 1Gy)、經過一定時間的潛伏期(1 年至數十年不等)，

在水晶體的後極後囊下皮質內出現混濁並逐漸發展為具有放射性白內障的

型態特點(水晶體後極部後囊下皮質混濁伴隨空泡)，排除其他非放射性因

素所致的白內障，並結合個人職業健康檔案進行綜合分析，方可診斷為電

離輻射(游離輻射)性白内障。 

電擊性白内障主要指檢修帶電電路、電器，或因電器絕緣性能降低所

致漏電等電流接觸體表後發生的電擊而造成的水晶體混濁。 

五、暴露證據收集方法 

(一)游離輻射暴露個案應收集個人劑量檔案，如：個人輻射配章讀值(並包

含年劑量及累積劑量)、作業環境輻射偵測值(若有必要，建議模擬工作

現場進行測量)、過去環測資料，以推估個人水晶體等價劑量，評估時

應確認為急性或慢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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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紫外線暴露，需考量暴露時間、暴露光源之距離、暴露強度及波長，可

參考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ACGIH)之規範，如使用分光輻射光譜儀

(Spectroradiometer)進行暴露現場測量，評估輻照度(irradiance)、有效輻

照度(effective irradiance)、容許暴露時間(13)，或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職業衛生標準 GBZ 2.2—2007 工作場所有害因素職業接觸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31)以予評估。 

(三)紅外線接觸史個案可參酌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ICNIRP)使用分光輻

射光譜儀(Spectroradiometer)進行工作現場測量，並記錄光譜輻照度

(Spectral irradiance)。 

(四)若有微波接觸史個案，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職業衛生標準 GBZ 

2.2—2007 工作場所有害因素職業接觸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31)，若

其微波短時間接觸功率密度若大於等於 5mw/cm
2，可做職業性認定。 

(五)疑似創傷性白內障(含鈍挫傷、穿刺傷、化學性灼傷、電傷害)者，應紀

錄受傷之過程及機轉(如：穿刺傷、鈍挫傷、造成創傷之物體大小、速

度、化學品種類、受傷後之處置等)。 

(六)電擊性損傷者，應記錄其遭受電擊時之電壓強度、電流、持續時間、電

擊部位，是否有進出點等資訊。三硝基甲苯暴露個案，應紀錄其工作年

資、工作製程，並視情況取得作業中環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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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職業性白內障的相關評估，可參考勞動部熱射線引起的白內障之認定

標準(11)及游離輻射的職業病認定參考指引(12)。職業性白內障認定參考指引

建議如下： 

(一)主要基準 

1.臨床症狀、裂隙燈等檢查符合白內障之診斷，且白內障部位符合特定種

類暴露之表現： 

(1)(游離)輻射性白內障：通常為後囊下性，可能影響到皮質，造成後極

皮質混濁並產生空泡。 

(2)紫外線致因白內障：通常為皮質性白內障，其他包括核硬化性白內障

及後囊下性、前囊白內障。 

(3)紅外線致因白內障：水晶體後方皮質混濁，前囊可能產生變性剝離。 

(4)微波致因白內障：水晶體後方皮質混濁，點狀混濁可能向皮質蔓延。 

(5)創傷性白內障(含鈍挫傷、穿刺傷、化學性灼傷、電傷害)：鈍挫傷可

能導致水晶體出現玫瑰花樣混濁、點狀混濁、全晶體混濁等。穿刺

傷會造成水晶體纖維腫脹與混濁。化學性灼傷、電傷害視實際暴露

狀況而定。 

(6)三硝基甲苯致因白內障：水晶體周邊有明確的、完整的環形暗影，可

不形成楔狀混濁，雙眼病變一般呈對稱性的改變。 

2.職業接觸史 

(1)(游離)輻射性白內障：可能為急性暴露或慢性暴露。最短暴露強度

(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要需視工作中所接觸之游離輻射而定。

若為慢性暴露，建議應有 10 年以上之工作暴露史。 

(2)紫外線致白內障：最短暴露期(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為 1年，

建議應有 15 年以上之工作暴露史。 

(3)紅外線致白內障：最短暴露期(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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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應有 15 年以上之工作暴露史。 

(4)微波致白內障：最短暴露強度(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需考量

職業中有微波之暴露，最短暴露期(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需

視接觸之輻射強度而定。若接觸數百 mW/cm2 之高能輻射，可能造

成水晶體立即損傷。 

(5)創傷性白內障(含鈍挫傷、穿刺傷、化學性灼傷、電傷害)：最短暴露

強度(Minimum intensity of exposure)及最短暴露期(Minimum duration 

of exposure)視受傷種類、過程及機轉(如：穿刺傷、鈍挫傷、造成創

傷之物體大小、速度、化學品種類、遭受電擊時之電壓強度、電流、

持續時間、電擊部位，是否有進出點、受傷後之處置等)而定。 

(6)三硝基甲苯致白內障：3 年之職業暴露即有可能產生白內障，建議應

有 10 年以上之工作暴露史。參考歐盟 2009 年職業疾病診斷參考指

引，作業環境監測：0.5mg/m
3。 

3.符合時序性 

(1)(游離)輻射性白內障：最短誘導期(Minimum induction period)為 1年，

最長潛伏期(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5 年。 

(2)紫外線致白內障：最長潛伏期(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15 年。 

(3)紅外線致白內障：最長潛伏期(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15 年。 

(4)微波致白內障：最長潛伏期(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15 年。 

(5)創傷性白內障：通常在受傷後幾天就會有水晶體變化，最長潛伏期

(Maximum latent period)為 5 年。 

4.排除其他非職業致因。 

(二)輔助基準 

1.參考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ICRP)、美國政府工業衛生師協會 American Conference of 

Governmental Industrial Hygienists(ACGIH)、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

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Non-Ionizing Radiation 

Protection(ICNIRP)、「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職業衛生標準 G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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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7 工作場所有害因素職業接觸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等規範

建議，在(游離)輻射、紫外線、紅外線、微波等職業暴露超過暴露標準，

如：游離輻射暴露者其「水晶體等價劑量超過 0.5 SV」，或「5 年水晶

體等價劑量平均超過 20mSV/year，五年中任一年超過 50mSV/year」(相

關評估方式請見前述)。 

2.在相同工作場所中，有其他從事相同暴露之員工產生相同疾病。 

3.其他未列之職業致因白內障，依五大準則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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